
附件 1
中小开项目
一、支持对象
在我市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上年度海关统计进出口额在 6500 万美元以下的企业。
二、支持内容及标准
（一）境外展会项目
对参加境外展会企业的展位费按照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90%比例补助。单个标准展位最高支持 3 万元（单个展会上限为 18万元）。
（二）认证和商标注册项目
对企业各类管理体系认证费用、产品认证（不包括国内强制性认证）或检验检测费用，以及境外商标注册费用按照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70%比例补助。其中，单项管理体系认证费用、产品认证或检验检测费用补助上限为 3 万元；单个境外商标注册费用补助上限为 2 万元。
三、申报条件
1.具有进出口经营范围，且在海关备案；
2.近五年无违法行为（截至审计日，信用中国查询无记录）；
3.信用良好，无拖欠应缴还的财政资金；
4.其他按规定应满足的条件。
四、注意事项
1. 同一年度每个申报企业申请的项目数量总计不得超过 10 项，总计获得的支持资金不超过 30 万元人民币。
2. 申报年度的前 3年均获得中小开项目补助，但未实现出口实绩的企业，暂停该企业中小开项目的申报资格。在该企业取得出 口实绩的下一年起，可重新提出资金申请。
3. 中小开项目申报金额保留到元，小数点后不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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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1
“专项资金”支持项目说明
一、境外展览会项目
（一）境外展览会是指在境外及港澳台地区举办的国际性或地区性的综合或专业展览会，以及经我国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在境外及港澳台举办的各类经济贸易展览会。
（二）该项目支持内容为参展企业按标准实际发生的展位费。
（三）境外展览会项目只支持企业单独申报，不支持项目组展机构的团体申报。
（四）申报企业申请专项资金支持的境外展览会项目原则上为支持年度举办的境外展览会并组织实施完成。境外展会期跨年的，以发票时间为准，按期申报。
（五）由行业协会等组织的集体展位，由组织者推荐参展企业代表申请资金补助，按实际使用展位面积或标准展位数量认定补助金额。
（六）单个标准展位面积为9 平方米。特殊展位面积不足或超出 9 平方米，补助标准按比例调减或调增。
二、管理体系认证项目
（一）管理体系认证是指外贸中小企业为提高管理水平，提升企业形象，通过专业机构认证，获得相应认证证书，证明企业相关管理领域达到某种国际通行标准。包括 ISO9000 系列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认证、ISO14000 系列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认证、职业安全管理体系标准认证、卫生管理体系认证等。
（二）该项目只对首次认证所发生的认证费用予以支持，不包括后续年度审核、换证、咨询、培训及其他费用。
（三）认证机构应在中国境内注册并经中国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可通过 www.cnca.gov.cn进行查询）。
（四）企业管理体系认证项目须在认证结束并取得相应资质后的首个申报年度申请资金支持。
（五）对不同的管理体系认证应分别申请，每个项目只允许申请一种管理体系认证。
（六）单个合同中存在多项认证且无法区分单项认证金额的，视为一项认证。
三、产品认证项目
（一）产品认证是指外贸中小企业为扩大产品出口，按照具体产品进口国的有关法律、合同或机构对认证证明文件的要求、以及对证明文件发出机构的要求，不包括我国国家规定的国内强制性认证。通过专业机构对本企业出口产品某些质量指标进行检验，并由专业机构出具认证证书或检测报告，表明该产品达到特定目标市场的质量标准。从事产品认证的机构应经我国或要求认证企业所在国主管部门批准、具有产品认证的合法资格。
（二）该项目仅对企业认证过程中发生的认证费和产品检验检测费予以支持，不包括后续年度审核、换证及其它费用。
（三）产品认证项目须在认证结束并取得相应资质后的首个年度申请资金支持。其中，可以出具证书的产品认证项目以证书出具时间为准，因行业等原因无法出具证书的产品认证项目以检验检测报告出具时间为准。
（四）单个合同中存在多项认证且无法区分单项认证金额的，视为一项认证。
四、境外商标注册项目
（一）境外商标注册是指外贸中小企业为了保护本企业产品在目标市场的合法权益，本企业或委托中介机构在目标市场国家（或国际组织）商标管理当局进行商标注册的行为。
（二）该项目只对企业在境外进行产品商标注册的注册费用予以支持，不包括咨询、代理及其它相关费用。
（三）该项目须在申请获得通过并取得相应证明后的首个申报年度申请资金支持。
（四）境外商标注册应按不同项目分别申报。
本通知未尽事宜请各申报企业及时联系企业所在注册地的各区市县、先导区商务主管部门。
附件 1-2
“专项资金”企业资质审核及项目
申报所需材料
为保证我市“专项资金”审核、审计工作的有序推进，切实维护申报企业的合法权益，请各申报企业将本企业资质审核及申报所需材料整理如下：
一、申报企业资质审核
（一）初次申报
初次申报的企业在“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网络管理系统”进行“在线注册”后，请携带申报企业资质证明材料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到本企业所在注册地的各区市县、先导区商务主管部门申请资质审核，提供资料如下：
1.企业注册登记表（系统中打印）；
2.企业营业执照（须有进出口经营范围）；
3.海关备案证明；
以上材料原件经审核后退回，复印件由各区市县、先导区商务主管部门备档留存。
（二）已通过资质公示审核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网络管理系统”中原有的，已通过资质公示审核的申报企业的重要资质信息（公司名称、行政区划、联系人电话、海关编码等）发生变化的，申报企业须在申报项目前，联系本企业注册地所在的各区市县、先导区商务主管部门，申请进行申报企业资质信息修改。

二、项目申报材料
（一）规范整理
为便于专项资金审核、审计工作，保证申报项目企业的合法权益，各申报企业应向企业注册地所在的各区市县、先导区商务主管部门提交项目申报材料时做到以下几点：
1. 书面材料纸张规格要求统一为A4 标准，每页加盖申报企业公章，个别书面材料按要求加盖申报企业财务章，外文合同、发票、水单等需翻译备注其主要内容。申报企业申报项目书面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两份(区市县、先导区商务主管部门一份，审计所一份)。
2.册内书面材料要编制申报文件目录，申报文件按顺序编制页码，要求目录所指页码和册内申报文件页码相对应，目录要求按照具体文件名称编制，不可用文件大类进行编制，封面标注申报企业名称、申报项目名称及申报企业注册地所在的区市县、先导区简称。
（二）书面材料要求
1.所有申报项目需提供的书面材料
（1）系统中打印的《企业注册登记表》及《资金拨付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
（3）项目申报单位承诺书（详见附件 1-3）；
（4）项目实际发生费用的合法凭证（发票）复印件（加盖申报企业财务章）；

（5）银行付款或汇款凭证复印件，付外汇的须提供付汇凭证复印件（加盖申报企业财务章）；
（6） 申报项目的说明，主要内容包括： 申报项目内容、费用及构成，其他需说明的情况等；
（7）涉及外文内容的需翻译备注主要内容，加盖申报企业公章；
（8）在信用中国辽宁大连以及中国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截图证明（申报期内查询结果，加盖申报企业公章）；
（9）审核、审计部门认为有必要需提供的其他原件材料。
2.具体申报项目所需书面材料
（1）境外展览会项目
证明材料包括：企业与展会主办方或代理机构签订的合同或展位确认书（应体现展位费、展位面积和展位号等信息，加盖公章）；展位费发票、参展企业的付款凭证（加盖组展机构公章及财务章）；代理机构和参展企业营业执照（加盖公章）；展位图或者参展商名录（提供纸质、录制电子会刊或官网名单）;体现 参展企业展位号、名称楣板、参展商品等信息的照片原件（粘贴在一张 A4  纸上，加盖企业公章）；参展人员的护照首页、出入境记录和签证记录（如因参展人员为企业驻境外办事处人员、当地代理商等原因，导致无法提供人员出入境记录的，须出具情况说明）；展位现场视频资料（刻光盘），视频应为展览期间连续拍摄的原始有声动态视频（不得剪辑拼接），时长不少于 30 秒，内容应包括展会标识、企业展位号、企业标识或名称、参展人员（含代参展人员）在展位前的工作场景及相邻展位的企业标识等，视频应由远及近或者由近及远拍摄，能够清晰的看到展会名称标识、本展位全貌及其相邻和周边展位的展位号、企业标识等内容（鼓励参展企业在此基础上提供更多角度、更多内容、更好反映参展情况的视频或图片材料）；证明企业真实参展的其他资料。
以上材料提供复印件，涉及外文内容的需翻译备注主要内容，加盖申报企业公章。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时提供认为有必要需提供的其他原件材料。本政策正式生效前，企业参加的境外展会可不提供展位现场视频资料，以及展位图或者参展商名录（提供纸质、录制电子会刊或官网名单）。提供现场视频资料的可不提供照片资料。
（2）管理体系认证项目
具体申报材料包括： 申报企业与所委托的认证机构的合同（协议）复印件；中外文认证证书的复印件（落款时间为支持年度）；认证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资质证明文件，属于分支机构或被授权的代理公司的，应提供分支机构或代理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授权委托书。涉及外文内容的需翻译备注主要内容，加盖申报企业公章。
（3）产品认证项目
补贴仅针对用于开拓国际市场的相关认证项目（证书落款时间为支持年度）。具体材料包括：项目申报企业与所委托的认证机构的合同（协议）复印件；产品认证证书或检验检测报告复印件；认证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资质证明文件，属于分支机构或被授权的代理公司的，应提供分支机构或代理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授权委托书。涉及外文内容需翻译备注主要内容。上述材料复印件需加盖申报企业公章。
（4）境外商标注册项目
项目申报企业从境外当地注册机关取得的注册商标证书（证书落款时间为支持年度）；项目申报企业与被委托方的合同（协议）复印件；注册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资质证明文件，属于分支机构或被授权的代理公司的，应提供分支机构或代理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授权委托书。涉及外文内容的需翻译备注主要内容。上述材料复印件需加盖申报企业公章。
附件 1-3
项目申报单位承诺书
大连市商务局：
我单位已认真阅读大连市商务局印发的《关于印发大连市2025 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外贸方向）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全部内容，并承诺符合《通知》规定的所有申报条件。保证申报“专项资金”的全部项目资料真实、合规、有效，保证所申报项目未获得其他中央、省、市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保证截至材料上报时，在信用中国辽宁大连以及中国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保证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资金。如违反相关规定，我单位将承担骗取中央专项资金的法律责任。
项目申报单位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大连市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业务联络表
	序号
	单位名称
	部门
	联系人及负责地区
	电话

	1
	中山区商务局
	外贸科
	徐波（中山区）
	82565673

	2
	西岗区商务局
	外贸科
	刘英（西岗区）
	83012945

	3
	沙河口区商务局
	国际贸易服务科
	任军（沙河 口）
	84368657

	4
	甘井子区商务局
	外贸科
	王海娇（甘井子）
	86319321

	5
	高新园区投资促进局
	投促局
	曹嘉桐（高新）
	88141030

	6
	旅顺口区商务局
	外贸科
	倪世伟（旅顺）
	39363698

	7
	瓦房店市商务局
	外经贸科
	余淼（瓦房店）
	85611261

	8
	普兰店区商务局
	外资外企科
	王铁钢（普兰店）
	81357739

	9
	庄河市商务局
	外贸科
	谢菲菲(庄河、花园
口)
	89706167

	10
	长海县商务局
	外贸科
	刘丹（长海）
	39371127

	11
	金普新区商务局
	外经外事科
	范晓武(金州、普湾)
麻艳(开发区)
	87612556

	12
	保税区
	制度创新局
	冯茂源（保税）
	87301151

	13
	长兴岛投资促进局
	商管科
	刘妮妮（长兴岛）
	85282399



